
关于长城华西银行2025-2027年度财务报告

审计、内部控制审计和绩效评价审计项目

单一来源采购公示

一、采购项目名称和内容：

本次采购的项目名称为：长城华西银行 2025-2027 年度

财务报告审计、内部控制审计和绩效评价审计项目，项目的

服务范围包括：财务报表审计、内部控制审计和绩效考核审

计。

二、拟采购的货物或者服务的说明：

项目服务内容涵盖 2025-2027 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、服

务期间半年度财务报告审阅与季度财报复核等工作。另外，

还需对我行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外部审计意见，出具

正式外部审计报告；对我行基于年度财务报告形成的绩效评

价数据出具专项审计报告。

三、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及相关说明：

根据财政部《国有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

（财金〔2020〕6 号）中“金融企业合并资产总额在 5000 亿

元及以内或者控股企业户数在 50 户及以内的，其全部企业

原则上聘用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实施审计”之规定，我行战略

股东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其 2025-2027 年度财务报告

审计、内部控制审计和绩效评价审计项目公开招标，已确定



中标会计师事务所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，并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阳光采购平台公示。

为保持与集团公司年报审计的一致性，我行拟聘请信永

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我行开展 2025-2027

年度年报审计。

四、拟定的唯一供应商名称、地址：

供应商名称：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供应商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

A 座 8 层

五、公示期限：

2025 年 12 月 15 日至 12 月 19 日。

六、采购方联系方式：

各有关当事人对采购公告有异议的，可以在采购公告发

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财务审批及集中采购审批委员会办公室提出质疑，逾期

将不再受理。质疑时请提交书面质疑函一份（法人代表签字、

加盖单位公章），并附相关证据材料，同时将质疑函电子文

档传至邮箱：477133968@qq.com。

联系人：闵先生

联系电话: 028-61963207

联系人：彭女士

联系电话: 17608012216



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12 月 15 日


